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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废止和修改《<淄博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

收使用管理办法>等 3件市政府

规章》的决定(草案)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开展民法典涉及行政法规、规章

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62 号）

要求和《山东省规章清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市政府对现行规章组

织了清理，决定废止和修改下列规章：

一、决定废止的市政府规章

（一）《淄博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（2007

年 7 月 4 日市政府令第 63 号公布，2011 年 12 月 31 日市政

府令第 84 号修改）

（二）《淄博市职业病防治监督办法》（1999 年 5 月 25

日市政府令第 5 号公布，2004 年 6 月 14 日市政府令第 43 号

修改）

二、决定修改的市政府规章

《淄博市国有土地储备办法》（2005 年 5 月 26 日市政府

令第 49 号公布，2019 年 12 月 27 日市政府令第 110 号修改）

删去第十条第五项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可以无偿收回

的其他土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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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淄博市国有土地储备办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并

重新公布。

本决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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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废止和修改《<淄博市城市污水处理费

征收使用管理办法>等 3件市政府规章的

决定(草案)》的说明

根据《山东省规章清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市司法局组织对

我市现行的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，根据清理情况，形成了《关

于废止和修改<淄博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>

等 3 件政府规章的决定(草案)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草案》），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拟废止《淄博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

现行办法于 2007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，实施以来，为加

强城市污水处理费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，保障城市污水处理

设施的建设、维护和正常运行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现行办法

实施期间，国家财政部、住建部等三部门于 2014 年颁布了

《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税〔2014〕151 号），

我市现行办法在征收主体、征收范围、缴费标准、水量核定、

征收缴库以及使用管理、法律责任等方面与国家三部门文件

规定不一致或被其涵盖，建议废止现行办法。

现行办法废止后，我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，

按照市委编委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污水处理监管职责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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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的通知》（淄编〔2020〕29 号）以及市政府第 91 次常务会

议讨论通过的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。

二、拟废止《淄博市职业病防治监督办法》

现行办法于 1999 年 5 月 25 日公布并实施。作为全国首

部以职业病防治和监督管理的政府规章，为我市有效预防、

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，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，发挥了重

要作用。

由于现行办法早于《职业病防治法》，《职业病防治法》

于 2002 年颁布实施后，历经多次修改，我市现行办法有的

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，有的被上位法取代，有的与“放

管服”改革不相适应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已不能满足当前和今

后我市职业病防治和监督管理的需要，建议废止现行办法。

现行办法废止后，我市职业病防治和监督管理按照《职

业病防治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
三、拟修改《淄博市国有土地储备办法》

现行办法于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实行。现行办法第十条

对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作了规定，根据新颁布的《土地管理

法》以及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，拟删去该条第五项“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规定可以无偿收回的其他土地”。

四、其他

为了做好上述规章的废止和修改工作，市水利局、市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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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健康委等部门经过认真调研，提出了立法后评估报告，经

市司法局审查后，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立法协调小组

会议进行了讨论研究。


